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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五期

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发行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
“
本所
”)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执

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 )(以

下简称
“
《公司法》

”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 《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

修订后的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20)5号 )(以下简称
“
《国

办通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建设基金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2023年修订 )》 (以下简称
“
《上市规则》

”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 (2023年修订 )》 (以下简称

“
《上市审核规则》

”
)、 《关于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发行上市交易有关事项的通

知》(深证上 (2024)754号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

本所接受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的委托,作为

发行人发行 2026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的专

项法律顾问,并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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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1、 本所律师是根据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

法规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2、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

对发行人的行为及本期债券发行文件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了充

分的核查验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书

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4、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发行材料一同报送 ,并愿意就本法律意见书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本所仅就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

计、审计、信用评级、投资决策等发表评论。本所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

会计报表、审计报告、审阅报告和信用评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

不表明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暗示保证。

6、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发行人申请发行本期债券的资格

及实质条件进行了调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

的文件,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必要的询问和调查。

7、 在调查过程中,本所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发行人已经提供了本所

法 律 足 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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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经本所适当核查,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现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发行人的主体资格

(一 )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行人现持有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00000000013477B的 《营业执照》,登记基本情况如下 :

名  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

法定代表人:郭竹学

注册资本:173,950,000万元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0号

包工程项目;并派遣实施上述对外承包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铁路客货运输

相关服务业务;铁路工程建设及相关业务;铁路专用设备及其他工业设备的

成立日期:2013年 03月 14日

经营范围:铁路客货运输;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对外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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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维修、租赁业务;物资购销、物流服务、对外贸易、咨询服务、运输

代理、广告、旅游、电子商务、其他商贸服务业务;铁路土地综合开发、卫

生检测与技术服务;国务院或主管部门批准或允许的其他业务;互联网信息

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提供互联网药品、

医疗器械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二 )发行人历史沿革

1949年 1月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 (“军委铁道部
”)成

立。1949年 10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委铁道部改组为中央人

民政府铁道部,受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领导,作为国家政府机构对全国铁路

实行归口管理。1954年 9月 20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改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1967年 6月 ,

铁路工作由铁道部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1970年 7月 ,铁道部与交通部、

邮电部所属邮政部分合并,成立新的交通部。1975年 1月 ,铁道、交通两

部分设 (邮电部分已于 1974年 6月 划出),恢复成立铁道部。

1994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铁道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

制方案》(国办发[1994]16号 )明确指出:铁道部兼负政府和企业双重职

能。1998年机构改革时,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铁道部职能配置、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办发[1998]85号 )指出:铁道部实行政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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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行业特点和当前实际,通过改革界定政府管理职能、社会管理职能、企

业管理职能并逐步分离。

2008年 3月 ,根据 《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通知》(国发 [2008]11号 ),

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确定保留

铁道部。2009年 3月 2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铁道部主要职责、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办发 [2009]19号 )。

2013年 3月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国

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决定实行铁路政企分开,不再保留铁道部。

将铁道部拟定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组建国家铁路

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承担铁道部的其他行政职责。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 ,

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负责铁路运输统一调度指挥,经营铁路客货运输业

务,承担专运、特运任务,负责铁路建设,承担铁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等。

2013年 3月 14日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

复》(国函 (2013)47号 )。 同日,中国铁路总公司注册成立。

2019年 6月 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以下简称
“
财政部
”)发

布了《财政部关于中国铁路总公司公司制改革有关事项的批复》(财建 (2019)

人职责。同日,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三)发行人的股权结构

315号 ),同意中国铁路总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改

制后名称为
“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由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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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 《2026年度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

称
“
《募集说明书》

”
)、 发行人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发行人现持

股股东为财政部,持股比例为 100%。

(四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根据 《募集说明书》、发行人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财政部

(五)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发行人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财政部持有发行人 100%

股权系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

(六 )发行人诚信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 //zxgk.court.gov.cn)、 人民法

网生
口

\
`
`

`
z院 /         ,.  ^                  `

k  https://rmfygg.court.gov,cn  丿 中 国 裁 判 文 书 网

(hup://wenshu.court.gov.cn)、 信用中国网站 (http:/加帆 creditchina,gov,cn)、 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蛳 ..gsxt,gov.cn)、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网

(llttps://w咖 ,mem.gov.cn)、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http∶ //ww.nohurd,gov.cn)、

自然资源部网站 (http://蛳 i.IIlnr,gov.cn)、 财政部网站 (http://w唧 .Ⅲ of.gov.cn)、

农 业 农 村 部 网 站 (http∶ //w帆 moa.goV,Cn)、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网 站

(hup;//w啊 .miit.gov.cn)、 生态环境部网站 (http://Ⅵmw mee.gov.cn)、 国家市场监

现直接持有发行人 100%股权,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站 (hup://w帆 mohrss.gov.cn)、 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ht 0//w唧 .chinatax.gov.cn)、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h“ ps∶ //蛳.cbirc,gov.cn)、 应急管理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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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台 (http∶ //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国 家 统 计 局 网 站

(http∶ //w啊 .stats.gov.cn)、 商务部网站 (http;//w毗 mofcom.gov,cn)、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网站 (https∶ //哂唧,ndrc.gov,cn)、  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

氵了忌-干乙台 (httl):///credit.clls tC)“ ls.g()v.cn/ccpI)wel)server/l)a.ges//ccpp/htrn1/ccpl)index.htlnl)

等网站,发行人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被列为相关领域失信惩

戒对象的情形。

(七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发行

人章程规定的可能导致破产、解散、被撤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系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

在中国境内发行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本期债券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1、 2024年 4月 29日 ,发行人二届董事会第 1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申请

注册 2024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的议案。

2、  2.02.4∶ 年 6.月
.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作出 《财政部关于批复

同意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 申请注册发行中国铁路建设债券的

函》(财建函 (2024)23号 ),原则同意发行人 2024年中国铁路建设债券注

册发行方案。

3、 2024年 11月 29日 ,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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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
”)作出 《关于同意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铁路建设债券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4)1740号 ),同意发行人向专业投资者和普

通投资者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3,000亿元的中国铁路建设债券。所筹资金

800亿元用于铁路建设项目,250亿元用于装备购置,1,950亿元用于债务

结构调整,募集资金禁止投向负面清单领域。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 (即

2024年 11月 29日 )之日起 24个月内有效,发行人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

期发行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本所律师认为g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已取

得现阶段所必须的批准和授权,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三、本期债券发行的实质条件

(一 )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1、 发行人机构设置

根据 《财政部关于中国铁路总公司公司制改革有关事项的批复》(财建

(2019)315号 )、 发行人 《公司章程》及有关制度,发行人不设股东会 ,

由财政部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发行

人成立党组,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党组成员由董事会、经

理层有关人员及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组成。党组书记、董事长原则上由一人

担任;总经理兼任党组副书记;设置党组专职副书记,兼任董事。发行人设

董事会,对出资人负责,由 11名成员组成,其中职工董事 1人 ;发行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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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监事会机构设置及职责等具体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及中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部署进行调整完善;发行人设经理层,经理层设

总经理 1人 ,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共 5人,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调度

长、安全总监、总法律顾问各 1人。发行人机关内设办公厅 (党组办公室、

董事会办公室 )、 发展和改革部、企业管理和法律事务部、财务部、科技和

信息化部 (总工程师室 )、 党组组织部 (人事部、党风廉政室 )、 劳动和卫生

部、国际合作部 (港澳台办公室 )、 经营开发部、物资管理部、运输部 (总

调度长室 )、 客运部、货运部、机辆部、工电部、建设管理部、安全监督管

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铁道团委、直属机关党委、离退休干部局、川藏铁

调度指挥中心、客运中心、物流中心、财务运营中心、信息数据中心为发行

人附属机构。另设直属机构包括工程管理中心、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局 (工程

管理中心、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局实行合署办公 )、 资金清算中心 (与中国铁

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 档案史志中心;设派出机构包

括安全监督管理特派员办事处 (6个 ,分别在沈阳、北京、武汉、上海、成

上海、成都、兰州各设 1个 )。 设置工程设计鉴定中心、信息技术中心、专

运局、机关服务局、中国铁路科技创新中心,承担专项工作。

2、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基本情况 :

理局、审计局、宣传部 (党组宣传部 )、 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

路工程建设总指挥部 (领导小组)办公室等组织机构和职能部门。设置运输

都、兰州各设 1个 )和审计特派员办事处 (6个,分别在沈阳、北京、武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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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竹学,男 ,现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徐建军,男 ,现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

王进喜,男 ,现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董事。

陈雪敏,男 ,现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外部 )。

马强,男 ,现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外部 )。

郭家宏,男 ,现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外部 )。

卢尚艇,男 ,现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外部 )。

程先东,男 ,现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职工),中华全国

铁路总工会主席、分党组书记。

(2)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

徐建军,男 ,现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总经理。

吴新红,男 ,现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王立新,男 ,现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李迎九,男 ,现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狄威,男 ,现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3、 发行人内控制度

10

田威,男 ,现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总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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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募集说明书》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发行人依据 《铁路法》、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铁路建设基金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在预算

管理、财务管理、重大投融资决策、安全运营、建设管理、担保管理、关联

交易管理、对下属单位管理、信息披露以及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等方面制定执

行 F一系列规章制度,强化内部风险控制。

算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规定了全面预算管理遵循的原则、包含的内容、

编制程序等,并严格规定预算管理责任。

(2)财务管理方面,制定实施了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

理办法》、《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办法》、《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完善了财务管理的约束机制

和监督机制。

(3)重大投融资决策方面,制定实施了 《国铁集团党组决定和前置研

究讨论重大事项清单》、《国铁集团董事会职权及董事会决策重大经营管理

事项清单》、《国铁集团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决策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国

铁集团总经理职权及总经理办公会决策经营管理事项清单》、《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办法》、《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投资管

理办法》等规章制度,明确了铁路运输企业在资金筹集管理、资金使用方面

的决策方式、决策程序,规定了资金使用的安全评估和检查监督工作,落实

相关责任,确保资金安全。

11

(1)预算管理方面,制定实施了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全面预



法 律 屁 见 书

(4)安全运营方面,制定实施了 《铁路技术管理规程》、《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规范了铁路技术管理,提高铁

路安全管理水平,保证铁路运输秩序,保障铁路运输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

(5)建设管理方面,制定实施了 《铁路建设管理办法》、《铁路建设项

目施工和监理招标投标实施细则》、《铁路建设项目工程质量管理办法》和

《铁路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规范了铁路建设工程招标

投标活动,加强铁路建设工程质量管理,保障铁路建设工程的安全。

(6)担保管理方面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办法》、《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担保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铁路企业禁止对无投资

关系的企业提供担保,除对基本建设项目出资比例内的一般保证担保和其

他规定外 ,所属企业提供担保须按规定报批 ;要求所属企业建立健全资金管

理内部控制制度,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提出预防、应对措施并做好具体落实。

联交易管理。

(8)所属单位管理方面,制定了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机构编

制管理办法》、《国铁集团所属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管理办法》、《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办法》、《铁路局集团公司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

《国铁集团所属专业公司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办法 ,对

下属单位人事、劳资、财务、经营等方面加强管理和指导。

(9)信息披露方面,为保护发行人、投资人、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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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联交易管理方面,遵照执行国家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加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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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合法权益,制定了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范发行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工作,规定了重大信息披露应当满足相关

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规定的披露要求,并明确了信息披露的内容、标准、披

露程序以及相关责任。

(10)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方面,以
“一案三制

”
为重点,制定了 《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全面加强铁路应急预

案体系、应急法规体系、应急组织体系、监测预警体系、应急救援体系和应

急队伍建设,不断提升铁路应急管理信息化水平,完善铁路突发事件信息报

送机制,确保突发事件及时、科学、有效处置。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并已建立完善

的内控制度。

(二 )发行人最近三年平均税后利润和铁路建设基金足以支付本期债

券一年的利息

发行人的税后利润和铁路建设基金均可用于偿还债券本息,因此,应以

税后利润和铁路建设基金综合判断发行人的债券偿付能力。经本所律师核

查,发行人 2022年、2023年、2024年的税后利润分别为一695.61亿元、

33,04亿元、38.81亿元,2022年、2023年、2024年铁路建设基金 (不含

增值税 )年收入分别为 626.60亿元、630.84亿元、611.24亿元,最近三年

铁路建设基金 (不含增值税)收入平均值为 622.89亿元,足以支付本期债

13

券一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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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三年平均税后利润和铁路建设基金足以支

付本期债券一年的利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发行人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量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中兴财光

华
”)出具的发行人 2022年度、2023年度、202么 年度审计报告及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
信永中和

”
)出具的发行人 2025

以非流动负债为主。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资产负债、现金流量净额、期

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情况如下 :

资产负债

金额单位:万元

经营、投资、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资产负债率

2025年 6月末 984,765,937.68 619,475,114.54 62,91%

2024年度 976,269,370.13 620,017,169.80 63.51%

2023年度 612,817,561.60 65.54%

2022年度 919,973,267.49 610,684,788.98 66.38%

年度 经营 投资 筹资

2025∶全F.1-6月 15,606,985.01 -22,357,160.51 4,885,751.75

14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审阅报告,发行人资产结构以非流动资产为主,负债结构

935,098,0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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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 39,356,427,38 -44,002,809.50 8,912,573.22

2023年度 35,491,520.72 -40,693,615.30 3,408,832.61

2022年度 26,759,032.80 -38,522,124.86 10,700,525.1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25左 F.1-6· 月 18,762,074.74

2024年度 20,625,997.90

2023年度 16,356,843,88

2022年度 18,148,557.67

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中诚信
”)出具的

《2026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以下简称
“
《信用评级

报告》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

等级为 A触。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投向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

政策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 《募集说明书》、《2026年第五期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募集说明书摘要》(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书摘要》

”),本期债券分为 7年期

和 30年期两个品种,其中 7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50亿元,30年期品种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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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模为 50亿元,发行规模共 100亿元,募集资金 100亿元全部用于债务

结构调整。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投向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产

业政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

(五)发行人不存在不得再次公开发行企业债券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并到期的

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均已按时足额兑付,发行人已公开发行

的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无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情形,亦不存在违法改变公

开发行债券所募资金用途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存在不得再次公开发行企业债券的情形。

(六 )本期债券的发行利率符合国家规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 《募集说明书摘要》,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 ,

票面年利率为 Shibor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本期债券各品种的最终基本

利差和最终票面年利率将由发行人根据市场招标结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在债券存续期限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的发行利率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相关规定。

(七)发行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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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八 )发行人不存在对偿债能力有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

根据 《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摘要》披露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

截至 2025年末,发行人未发生对偿债能力有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

(九)发行人财务会计制度符合国家规定

根据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25)第 207262号 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认

为发行人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

反映了发行人 2024年 12月 31日 的合并财务状况以及 2024年度的合并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十 )发行人资信状况符合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均可参与认购本

期债券的法定标准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无债务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

事实 ;

2、 可用于发行人偿还债券本息的铁路建设基金 (不含增值税 )最近三

年收入平均值为 622.89亿元,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1.5倍 (详见本

条第 (二 )款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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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 XYZH/2025BJAA2B0467号 《审阅报告》,发行

人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 净资产规模为 36,529.08亿元,其最近一期末净

资产规模不少于 250亿元 ;

融资券 1期 ,发行规模 1,800亿元,故其最近 36个月内累计公开发行债券

不少于 3期 ,发行规模不少于 100亿 ;

5、 本期债券发行符合中国证监会根据投资者保护的需要规定的其他条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资信状况符合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均可参与

认购本期债券的法定标准。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发行实质条件,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均可参与认

购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发行由铁路建设基金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 1996年财政部印发的《铁路建设基金管理办法》(财工字 [1996]371

号 )的相关规定 ,铁路建设基金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征收的专门用于铁路建设

的政府性基金,由铁路运输企业在核收铁路货物运费时按照国家规定的范

4、 2025年以来,发行人已公开发行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15期、超短期

件 。

四、本期债券发行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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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和标准一并核收,并由各运输企业按铁道部的规定及时汇交铁道部,由铁

道部直接申报并收缴入中央国库。缴入国库的铁路建设基金由铁道部按照

经国家批准的使用计划向财政部申请拨款,财政部根据该项基金的入库情

况及时办理拨款手续。铁路建设基金主要用于国家计划内的大中型铁路建

设项目以及与建设有关的支出,主要包括:铁路基本建设项目投资,购置铁

路机车车辆;与建设有关的还本付息,建设项目的铺底资金;铁路勘测设计

批准的其他支出。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的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本期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

(一 )本期债券发行的承销机构

1、 本期债券由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组织承

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 本期债券主承销商的主体资格

(1)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国开证券

”
)

国开证券持有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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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0007577035狙 Y的 《营业执照》和中国证监会核发的流水号为

000000059585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
)

中信证券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101781狙 02的 《营业执照》和中国证监会核发的流水号为

000000059611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
)

中信建投证券持有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 91110000781703453H的 《营业执照》和中国证监会核发的流水号为

000000054561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4)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银证券

”
)

中银证券持有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736650364G的 《营业执照》和中国证监会核发的流水号为

000000029355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3、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签订的承销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作了明确的

约定。经本所律师核查,承销协议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4、 根据各主承销商提供的资质证书及书面说明,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列主承销商及其签字人员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限制债券承销或参与债券发行业务活动资格的情形,不会对本期债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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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构成实质性障碍。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的承销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国开证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银证券均具备

担任本期债券承销商的资格。

(二 )本期债券发行的审计机构

1、 中兴财光华对发行人 2022年度、2023年度和 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

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23)第 207386号 《审计报

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24)第 207366号 《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

会字 (2025)第 207262号 《审计报告》;信永中和对发行人 2025年半年度

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 XYZH/2025BJAA2B0467号 《审阅报告》。

2、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兴财光华持有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208376569XD的 《营业执照》和北京市财

政局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编号:11010205):信永中和持有北

京 市 东 城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10101592354581W的 营业执照和北京市财政局核发的 《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证书》(编号 11010136)。 中兴财光华和信永中和均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获得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

3、 根据中兴财光华、信永中和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兴财光华及其签字人员、信永中和及其签字人员均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限制参与债券发行业务活动资格的情形,不会对本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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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发行构成实质性障碍。

本所律师认为:中兴财光华具备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审计报告

的资格,信永中和具备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审阅报告的资格。

(三 )本期债券发行的信用评级机构

1、 根据中诚信出具的 《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2、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诚信持有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

证券评级机构备案。

3、 根据中诚信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中诚信及其签字人员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限制参与债券发行业务活动

资格的情形,不会对本期债券发行构成实质性障碍。

本所律师认为:中诚信具备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信用评级报告

的资格。

(四 )本期债券发行的律师事务所

2、 本所现持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的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31110000766758886G)。 本所签字律师为谢亨华律师、韩永杰

律师,上述律师分别持有证号为 11101200110438374、 11101200610227417

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71092067XR的 《营业执照》,己在中国证监会完成

1、 本所担任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的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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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

3、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及其签字人员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限制参与债券发行业务活动资格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具备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

格。

六、本期债券发行的《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其他申报材

料

(一 )本所律师已审阅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发行制作的 《募集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摘要》。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经在 《募集说明书》的扉

页进行了声明及提示,并就释义、风险揭示、发行条款、募集资金用途、发

行人基本情况、发行人财务情况、发行人信用情况、担保情况、税项、信息

披露安排、投资者保护机制、受托管理人、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其他

应说明的事项、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声明及备查文件等涉及本期债券发行的

重要事项,逐一进行了说明。《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摘要》关于本期

债券发行的信息披露真实、完整,不存在重大遗漏或虚假陈述之情形。

(二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债券发行文件

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三 )本所律师特别审阅了《募集说明书摘要》中引用的本法律意见书

的相关内容,未发现 《募集说明书摘要》因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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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的其他申报材料,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 《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其他申

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募集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备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债券持有人权益保护机制

(一 )债券受托管理人

根据发行人与国开证券签署的 《2024年度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以下简称
“
《受托管理协议》

”),发行人聘请国开证券担任本期债券

受托管理人。在债券存续期限内,国开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照 《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同时,为保障本期债券的按时

兑付兑息,发行人聘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铁道专业支行为本

期债券偿债资金监管银行,并与该行签订了 《2024年度中国铁路建设债券

募集资金账户监管协议》、开立了偿债资金专项账户。

(二 )受托管理协议

1、 发行人与国开证券签署的 《受托管理协议》就受托管理事项、发行

(四 )本所律师还审阅了除 《募集说明书》和 《募集说明书摘要》之外

报材料真实、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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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权利和义务、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利

益冲突的风险防范机制、受托管理人的变更、陈述与保证、保密、不可抗力、

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开证券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中国证券

业协会法定会员,具备担任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资格 ;《受托管理协议》载

有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必各条款》中规

定的必备条款,发行人已在 《募集说明书》中对 《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

容进行了披露,并且明确声明投资者认购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

视作同意 《受托管理协议》。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1、 本期债券的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明确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

有人会议行使权限的范围,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通知、决策机制和其他

重要事项,并明确规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规则约定程序审议通过的生

效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受托管理人依据债券持有人会

议生效决议行事的结果由全体债券持有人承担。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在 《募集说明书》中对 《债券持有人会

(四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

铁路建设基金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详

见本法律意见书
“
四、本期债券发行的担保

”
部分 )。

议规则》的主要条款进行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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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g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协议》的主体适格,各方意思表

示真实,条款齐备,内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条款齐备,内容合法、有

效。

八、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

发行人具备本期债券发行的主体资格和实质条件;本期债券发行已依

其进行阶段取得各项批准和授权:本期债券发行的《募集说明书》、《募集说

明书摘要》信息披露真实、完整;本期债券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期债券发行涉及的相关中介机构具有参与本

期债券发行的资格:《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摘要》、《受托管理协议》

和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符合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信

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五份。(以下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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